
鄂二师院行〔2012〕13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
2012年度科研绩效考核调节方案》的通知

各院、系、处级单位：

为了加强我校的科研工作，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提高科研整体水平，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（系）经费包干实施办法(试行)》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2年度科研绩效考核调节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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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二年三月十二日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2年度科研绩效考核调节方案

为了充分调动全校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切实提高我校科研整体水平，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（系）经费包干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精神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1、 指导思想

进一步建立健全我校科研激励机制，推进我校科研工作，鼓励科研工作者加强科研工作，鼓励多出成果，出高水平成果，鼓励科研工作者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纵向科研课题，加强产学研工作力度，鼓励科研工作者深入到武汉及周边企业横向联系，开展产学研应用性研究，争取更多的横向经费。

2、 考核原则

1. 调节经费总体控制原则。根据学校有关院（系）经费包干的总体安排进行。

2. 绩效优先，兼顾公平原则。鼓励各院（系）加强科研工作，奖励科研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院（系）。

3. 强化政策导向原则。根据我校目前高水平科研成果少，科研项目层次不高、数量不多的实际情况，本次调节原则上向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倾斜，向各类纵向、横向课题立项者倾斜，以增强科研氛围，提升我校整体科研水平，积极实现从“职称科研”向“常规科研”转变，从“论文科研”向“项目科研”转变。

4. 本次考核的科研成果为各院（系）2011年度和2012年度9月份以前所取得的科研成果，科研项目为2012年度立项的各级各类纵、横向科研课题。

3、 具体调节方案

本次科研绩效考核调节将从院（系）科研整体水平、科研成果的层次、各级各类纵、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等方面进行考核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从上述几个方面对各院（系）2011年度和2012年度9月份以前所取得的科研成果、2012年度的科研项目和省部级及以上获奖的科研成果等进行考核。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管理暂行办法》计算各院（系）应完成的科研工作量，考核实际完成的科研工作量，超额完成的部分不足100%的，可获得奖金2万元；超额完成的部分超过100%而不足300%的，可获得奖金4万元；超额完成的部分超过300%的，可获得奖金6万元。
2.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工作量化管理暂行办法》计算并统计各院（系）老师完成的科研工作量合格率。对科研工作量合格率前3名的院（系），给予2—4万元的奖励。
3.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科研成果奖励暂行办法》，对各院（系）2011年度和2012年度9月份以前取得的科研成果计算奖励金额，根据各院（系）所得奖励金额按一定比例进行奖励。
4.根据2011年度和2012年度9月份以前取得的科研成果的统计结果，对发表在权威/SCI期刊上的学术论文，按每篇5000—10000元的标准追加奖励；对发表在重要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， 按每篇2000元的标准追加奖励；对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， 按每篇1000元的标准追加奖励。重要出版社出版的编著、教材视为重要核心期刊，专著及国家级规划教材视为权威期刊。其中，核心期刊、重要核心期刊、权威期刊、专著、教材等，只计算以第一作者,并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成果。
5.鼓励申报科研项目。对于纵向和横向课题，按下达经费的10%—20%进行奖励。同时，鼓励高层次的科研项目，对于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纵向课题，按每项5000—10000元的标准进行奖励。
6.科研绩效考核结合年终学校经费分解的实际情况，根据上述原则核定并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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